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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的票據有效嗎？（⼆）：票據要填寫完哪些項⽬才會有效？

⽂:⿈于⽟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消費‧借還錢‧契約 ‧ 2022-12-20

本⽂

完成票據法所規定各種票據⾏為的記載事項後，才算是有效的票據⾏為[1]，票據上的權利義務關係才會發⽣效
⼒。由於票據上所記載的事項會影響票據的效⼒，依據影響的效⼒（例如是否有效或發⽣其他效⼒），可將票
據上記載的事項，歸納分為三⼤類：應記載事項、得記載事項以及不得記載事項。

⼀、應記載事項

法律條⽂的「應」是「必須」的意思，所以應記載事項就是必須要記載的事項。只要是票據法的條⽂中規定
「應記載」，都屬於必須要記載的事項，⽽因為法律對於各種應記載事項未記載時，除了無效以外是否另外賦
予其他的法律效果，⼜可分為「絕對必要記載事項」與「相對必要記載事項」。

（⼀）絕對必要記載事項

如果票據上沒有記載這類事項，依票據法第11條第1項本⽂[2]規定，票據會無效的事項。

例如票據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[3]規定，「匯票應記載表明其為匯票之⽂字」，所以如果在簽發匯票時，匯票
上沒有註明是「匯票」的⽂字，依票據法第11條第1項本⽂，這張匯票就無效。

（⼆）相對必要記載事項

雖然票據法規定「應記載」，但因為另外有補充規定，擬制未記載的法律效果，即使票據上沒有記載，依票據
法第11條第1項但書[4]的規定，票據也不會因此歸於無效的事項。

例如依票據法第24條第1項的規定，匯票應記載到期⽇，此「到期⽇」屬於必要記載事項，本來依票據法第11
條第1項本⽂的規定，如果沒有記載，這張匯票應屬無效；但票據法第24條第2項已經另外規定沒有記載到期
⽇的法律效果是「視為⾒票即付」[5]，匯票不會因為沒有記載到期⽇就無效，所以「到期⽇」就屬於相對必要
記載事項。

⼆、得記載事項

法律條⽂的「得」是「可以」的意思，所以得記載事項就是可以記載的事項。凡是票據法的條⽂中規定「得記
載」，都屬於這種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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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是「得」記載事項，當事⼈就可以⾃由決定是否記載，⽽只要當事⼈將「得記載事項」記載在票據上，就
會產⽣票據法上的效⼒。

例如票據法第28條第1項[6]規定利息及利率的記載、第30條第2項[7]規定記名票據「禁⽌背書轉讓」的記載，
都屬於得記載事項。例如在記名⽀票上沒有記載禁⽌背書轉讓，並不會影響⽀票的效⼒，但如果當事⼈將「禁
⽌背書轉讓」寫在記名⽀票上，就會依記載發⽣票據法上禁⽌背書轉讓的效⼒[8]。

三、不得記載事項

也就是在票據上不可以記載的事項。如果將這種不可以記載的事項記載在票據上的話，依照產⽣的效果，例如
票據會不會因此無效，或是只有記載的部分無效等，可分為三種不得記載的事項：

（⼀）不⽣票據法上效⼒的事項

依票據法第12條[9]的規定，如果在票據上記載票據法所沒有規定的事項，並不會發⽣票據法上的效⼒，⽽只
有通常法律上的效⼒[10]。

例如，附屬票據⾏為中的「保證」並不適⽤於⽀票[11]，因此如果在⽀票背書欄位上記載「連帶保證⼈」等字
樣所做的背書，並不⽣票據法上保證的效⼒，⽽僅⽣背書的效⼒[12]。

（⼆）記載本⾝無效的事項

所謂記載無效的事項，就是雖然票據上有記載，但記載本⾝不發⽣任何效⼒的事項。不過，如果在票據上記載
這種無效的事項，只是該記載事項無效，票據本⾝的效⼒不會受任何影響。凡是票據法條⽂規定「其記載無
效」或「視為無記載」的字樣，都屬於記載無效的事項。

例如票據法第29條第3項[13]規定「免除擔保付款之記載」、第36條[14]規定「背書附記條件」，都屬於這類
事項。例如X為了付貨款給Y，將別⼈簽發給他的本票背書轉讓給Y，卻在背書時記載「如果Y沒有如期交貨，X
就不負背書⼈責任」，此時X的背書還是有效、本票也有效，但是背書附記的條件無效。

（三）記載有害事項

既然被稱為有害事項，表⽰只要記載此等事項，就會使整張票據無效。

例如票據本應無條件⽀付[15]，但在（⼀）篇的案例，發票⼈A在⽀票上的「憑票⽀付」前添加「待B⽇後交付
貨物後」等⽂字，也就是附條件⽀付之委託，這個記載就是有害事項，使這張⽀票整張無效。

四、⼩結

看完了前⾯各種票據的記載事項，回到要如何判斷匯票、本票或⽀票是否有效，必須依照票據種類檢驗發票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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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，也就是分別檢驗有無依票據法第24條[16]、第120條[17]、第125條[18]記載絕對必要記載事項，以及有無
記載有害事項。

依據票據法第24條、第120條、第125條的規定，匯票、本票與⽀票的發票⾏為，共同的絕對必要記載事項有
五個：

1. 表明票據種類的⽂字：也就是表明此張票據是匯票、本票或⽀票的⽂字；

2. ⼀定的⾦額；

3. 無條件⽀付：在票據上以「憑票……」、「憑票⽀付」來表⽰，也就是執票⼈只要出⽰票據，付款⼈就必須
付款；

4. 發票年⽉⽇；

5. 發票⼈簽名；

如下圖1、2、3票據樣張紅⾊框框所⽰。

⽽⽀票由於是委託⾦融業者為付款⼈，且⾦融業者的種類紛多[19]，⽽且擔任付款⼈的⾦融業者有可能在不同
的地點有許多分⾏，因此⽀票的發票⾏為絕對必要記載事項就多了兩項：

6. 付款⼈的商號、

7. 付款地，

如圖3藍⾊框框所⽰。

換⾔之，匯票與本票的發票⾏為，只要有記載1⾄5的事項，⽀票則是記載1⾄7的事項，這張票據就屬有效的
票據。
 



圖1：匯票樣張
資料來源：陳琦姸提供。

 

圖2：本票樣張
資料來源：作者提供。

圖3：⽀票樣張
資料來源：作者提供。



註腳
   想了解票據及票據⾏為，請⾒⿈于⽟（2020），《收到的票據有效嗎？（⼀）：什麼是票據？什麼是票

據⾏為？如何判斷票據⾏為的效⼒？》。
[1]

   票據法第11條第1項本⽂：「⽋缺本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⼀者，其票據無效。」[2]

   票據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：「匯票應記載左列事項，由發票⼈簽名。
⼀、表明其為匯票之⽂字。」

[3]

   票據法第11條第1項：「⽋缺本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⼀者，其票據無效。但本法別有規定者，不
在此限。」

[4]

   票據法第24條第1項第9款、第2項：「
I 匯票應記載左列事項，由發票⼈簽名。……
九、到期⽇。
II 未載到期⽇者，視為⾒票即付。」

[5]

   票據法第28條第1項：「發票⼈得記載對於票據⾦額⽀付利息及其利率。」[6]

   票據法第30條第2項：「記名匯票發票⼈有禁⽌轉讓之記載者，不得轉讓。」
依票據法第124條、第144條，本票、⽀票都準⽤票據法第⼆章第⼆節背書的規定，因此都準⽤記名匯票
禁⽌背書轉讓的規定。

[7]

   最⾼法院87年度台簡上字第30號⺠事判決裁判要旨：「記名⽀票，經發票⼈為禁⽌轉讓之記載者，依票
據法第⼀百四⼗四條準⽤第三⼗條第⼆項規定，該⽀票即不得再依票據讓與之⽅式為轉讓，違反此項禁⽌
之規定者，其轉讓⾏為不⽣票據法上之效⼒；惟此種⽀票仍不失為⺠法上⾦錢債權之性質，故得依⺠法規
定⼀般債權讓與⽅式⽽轉讓之，但僅能⽣⺠法上通常債權讓與之效⼒，其受讓⼈所取得者為⺠法上之⾦錢
債權，⽽⾮票據上之權利，⾃不得依票據法之規定對於為禁⽌轉讓之發票⼈⾏使票據上之權利。」

[8]

   票據法第12條：「票據上記載本法所不規定之事項者，不⽣票據上之效⼒。」[9]

   最⾼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3163號⺠事判決裁判要旨：「按票據上記載票據法所未規定之事項者，僅不⽣
票據上之效⼒，⽽⾮絕對不⽣通常法律上之效⼒（本院五⼗年台上字第⼀三七⼆號判例參照）。鄭安吉本
於上訴⼈授與之代理權，承諾為系爭借款之連帶保證⼈，⽽在系爭⽤以借款之⽀票上代填『連帶保證』字
樣，依上說明，雖不⽣票據上之效⼒，但仍⽣通常法律上之效⼒。」

[10]

   票據法第144條：「第⼆章第⼀節第⼆⼗五條第⼆項關於發票⼈之規定；第⼆節關於背書之規定，除第三
⼗五條外；第⼆章第七節關於付款之規定，除第六⼗九條第⼀項、第⼆項、第七⼗條、第七⼗⼆條、第七
⼗六條外；第⼆章第九節關於追索權之規定，除第⼋⼗五條第⼆項第⼀款、第⼆款、第⼋⼗七條、第⼋⼗
⼋條、第九⼗七條第⼀項第⼆款、第⼆項及第⼀百零⼀條外；第⼆章第⼗節關於拒絕證書之規定，除第⼀
百零⼋條第⼆項、第⼀百零九條及第⼀百⼗條外；均於⽀票準⽤之。」可⾒⽀票不能準⽤票據法第⼆章第
五節保證的規定。

[11]

   最⾼法院53年台上第1930號⺠事判例裁判要旨：「票據上記載本法所不規定之事項，不⽣票據上之效⼒
，為票據法第⼗⼆條所明定，⽽依同法第⼀百四⼗四條關於保證之規定，既不準⽤於⽀票，則此項於⽀票

[1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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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加『連帶保證⼈』之背書，僅⽣背書效⼒。」
   票據法第29條第3項：「匯票上有免除擔保付款之記載者，其記載無效。」[13]

   票據法第36條：「就匯票⾦額之⼀部分所為之背書，或將匯票⾦額分別轉讓於數⼈之背書，不⽣效⼒，
背書附記條件者，其條件視為無記載。」

[14]

   票據法第2條：「稱匯票者，謂發票⼈簽發⼀定之⾦額，委託付款⼈於指定之到期⽇，無條件⽀付與受款
⼈或執票⼈之票據。」
票據法第3條：「稱本票者，謂發票⼈簽發⼀定之⾦額，於指定之到期⽇，由⾃⼰無條件⽀付與受款⼈或
執票⼈之票據。」
票據法第4條第1項：「稱⽀票者，謂發票⼈簽發⼀定之⾦額，委託⾦融業者於⾒票時，無條件⽀付與受
款⼈或執票⼈之票據。」

[15]

   票據法第24條：「
I 匯票應記載左列事項，由發票⼈簽名。
⼀、表明其為匯票之⽂字。
⼆、⼀定之⾦額。
三、付款⼈之姓名或商號。
四、受款⼈之姓名或商號。
五、無條件⽀付之委託。
六、發票地。
七、發票年、⽉、⽇。
⼋、付款地。
九、到期⽇。
II 未載到期⽇者，視為⾒票即付。
III 未載付款⼈者，以發票⼈為付款⼈。
IV 未載受款⼈者，以執票⼈為受款⼈。
V 未載發票地者，以發票⼈之營業所、住所或居所所在地為發票地。
VI 未載付款地者，以付款⼈之營業所、住所或居所所在地為付款地。」

[16]

   票據法第120條：「
I 本票應記載左列事項，由發票⼈簽名：
⼀、表明其為本票之⽂字。
⼆、⼀定之⾦額。
三、受款⼈之姓名或商號。
四、無條件擔任⽀付。
五、發票地。
六、發票年、⽉、⽇。
七、付款地。
⼋、到期⽇。
II 未載到期⽇者，視為⾒票即付。
III 未載受款⼈者，以執票⼈為受款⼈。

[1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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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票據，票據⾏為，應記載事項，得記載事項，不得記載事項

IV 未載發票地者，以發票⼈之營業所、住所或居所所在地為發票地。
V 未載付款地者，以發票地為付款地。
VI ⾒票即付，並不記載受款⼈之本票，其⾦額須在五百元以上。」

   票據法第125條：「
I ⽀票應記載左列事項，由發票⼈簽名：
⼀、表明其為⽀票之⽂字。
⼆、⼀定之⾦額。
三、付款⼈之商號。
四、受款⼈之姓名或商號。
五、無條件⽀付之委託。
六、發票地。
七、發票年、⽉、⽇。
⼋、付款地。
II 未載受款⼈者，以執票⼈為受款⼈。
III 未載發票地者，以發票⼈之營業所、住所或居所為發票地。
IV 發票⼈得以⾃⼰或付款⼈為受款⼈，並得以⾃⼰為付款⼈。」

[18]

   票據法第4條第2項：「前項所稱⾦融業者，係指經財政部核准辦理⽀票存款業務之銀⾏、信⽤合作社、
農會及漁會。」

[1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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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028&flno=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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